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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问题*

——基于数字化追溯、透明和保证体系的治理研究

董银果 钱薇雯

摘要：防范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对提升品牌声誉、实现农产品优质优

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集体行动中“搭便车”行为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中

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存在的“搭便车”现象，阐述了数字化追溯、透明和保

证体系通过信息供给防范“搭便车”行为的机理，并提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数字化追溯、透

明和保证体系的构建策略。研究发现：数字化追溯、透明和保证体系通过产品追溯、品牌分割、品质

保证和信息传递解决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品牌管理者与品牌成员、市场监管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从而防范“搭便车”行为，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声誉。因此，防范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应以供应链信息供给为突破口，以数字技术为依托，以新“三品一标”为

导向，采取“三步走”策略，分步实施双圈、双层、全过程的数字化追溯、透明和保证体系，走出当

前维护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声誉面临的现实困境。

关键词：区域公用品牌 “搭便车” 信息不对称 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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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而农产品同质性高、替代性强、

价格低的特征使农民增收致富陷入困境。要打破这样的困境，必须改变农产品的同质性。发展特色农

产品就是依托历史传统和产地区位优势，通过专业化生产、区域公用品牌化运营，塑造农产品的异质

性，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和延长产业链条。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指“在一个具有特定自然生态环境、

历史人文因素的区域内，由相关组织所有，由若干农业生产经营者共同使用的农产品品牌”
①
。2017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SPS措施与农产品质量升级的耦合机制研究”（编号：71673087）的资助。本文

通讯作者：钱薇雯。

①
参见《关于开展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2019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征集工作的通知》，http://www.moa.gov.cn/xw/zxfb/201908/

t20190802_63222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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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要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构建“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的

发展新格局，强化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商标保护，推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创响一批“土字号”

“乡字号”特色农产品品牌。

事实上，农产品生产受产地气候、土壤、水质等特殊地理因素影响，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经

过长期的生产积累和消费者的市场认可，某种农产品的声誉就与其产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良好的

区域品牌声誉（董银果和高小龙，2020）。例如，新疆哈密瓜、吐鲁番葡萄、烟台苹果等都是具有良好

声誉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声誉既是本地区农产品质量的历史结晶，又是现有

农产品质量的重要信号，能够帮助消费者在市场中识别和选择优质农产品，解决农产品市场中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地理标志认证是形成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最主要方式（苏悦娟，2013）。地理标志农产

品也因其良好的区域品牌声誉，能在市场中获得较高溢价。相关研究表明，2008－2012年地理标志农

产品对中国农民实际收入总增长的贡献率约为 8.12%，平均每年的贡献率为 2.03%（夏龙等，2015）。

可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正成为乡村振兴、农民致富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力推手。

然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作为一个集体产品不可避免地会引致“搭便车”问题。例如，阳澄湖

大闸蟹作为正宗大闸蟹的代表，频繁遭遇“洗澡蟹”“留学蟹”“过水蟹”等假冒伪劣产品的冲击，其

声誉极大受损。这是因为农产品具有经验品和信任品的特征。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在农产品的消

费过程中无法识别单个企业（农户）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往往依据农产品所属行业或地区的农产品集

体声誉（由该行业或地区所有生产者的农产品质量共同决定）进行选购（Winfree andMcCluskey，2005）。

这就会诱发一些企业（农户）产生“搭便车”的动机，私下降低自己的产品质量（陈艳莹和杨文璐，

2012），进而导致区域公用品牌声誉受损。很多消费者在购买到冒牌的地理标志产品后，便对同一名称

的地理标志产品不再问津，从而使真正的地理标志产品渐渐地失去市场（赵小平，2006）。而这种“城

门失火，殃及池鱼”现象普遍存在的根源在于声誉的外部性（费显政等，2010）。更为严重的是：一旦

某地区的农产品声誉受损，声誉的负外部性会导致该地区的农产品长期处于“低质量陷阱”中，在短

时间内难以恢复良好声誉（Kim and Loury，2018）。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和日本通产省的拒绝、通报和扣留的进口农产品名单中，中国农产

品多年来位列榜首。可见，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必须有效地解决团队生产中的核心难题—

—“搭便车”问题。解决“搭便车”问题对提高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声誉、帮助地方做大做强优势特

色产业、建设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带动农民增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围绕“搭便车”问题，学界主要提出了内部奖惩机制和外部规章制度两种治理方案，前者即“内

部自治”，后者即“外部监管”。然而，诸多理论上设计很完美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却往往失效或效果

不佳（Ostrom et al.，1992）。在内部自治方面：Mulder et al.（2006）认为，尽管惩罚能够对违约行为

构成威慑进而阻止其经常性地发生，但惩罚机制也有可能造成社会资源和集体福利的损失；Falkinger et

al.（2000）发现，团队成员在得到额外的奖励或受到处罚后反而更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张笑寒

和汤晓倩（2019）的研究表明，在集体初创阶段建立奖惩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搭便车”问题，但后

续发展阶段存在的“搭便车”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此外，惩罚机制也是一种公共品，集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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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可能会因为考虑惩罚成本或存在被报复的担忧而选择不惩罚（Ozono et al.，2017；Shreedhar et al.，

2020）。在外部监管方面，理论上，监管制度得到有效实施是监管部门解决“搭便车”问题的前提（李

道和等，2020），但是，现实中地方保护主义、执法懈怠的存在会导致监管失灵，从而使外部监管难以

达到预期效果（Makarov and Illarionov，2020）。

以上治理方案之所以失效，是因为未能抓住“搭便车”问题产生的根源——信息不对称。黄珺等

（2005）认为，集体行动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是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特质以及集体理性与个体理

性的冲突。楚德江和张玥（2021）发现，组织对成员行为信息的掌握是惩罚机制有效的前提。Manos and

Manikas（2010）研究发现，信息公开能使劣质产品被迅速识别，从而找到“搭便车”的源头，抑制“搭

便车”行为。这些研究从信息供给视角提供了解决“搭便车”问题的佐证。在此基础上，本文依据“搭

便车”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基于数字化追溯、透明和保证（trace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assurances，

简称TTA）体系的“搭便车”治理机制。TTA体系是 1996年英国疯牛病危机出现后，欧洲的牛肉产

业为了提振产业和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在产品供应链上建立的制度体系。TTA体系旨在通过供

应链上的信息供给向消费者提供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信息，以便解决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产品质量信

任问题。本文将TTA体系引入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旨在解决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搭便

车”问题以及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中的信任问题，从而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厘清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搭便车”行为

的主体和产生的条件，为“搭便车”行为的治理提供理论依据；第二，针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负外

部性的主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搭便车”行为，从农产品供应链信息供给视角着手，引入数字

化TTA体系，探讨该体系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声誉的机制，为解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的

“搭便车”问题提供新思路。

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搭便车”问题的产生

（一）模型的基本假定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声誉是一种集体声誉，是处于这一地区的企业、农户在相互竞争、相互学习

的博弈中展示出来的集体荣誉，是区域农产品质量的历史结晶和现有农产品质量的重要信号。借鉴

Tirole（1996）的研究，笔者将区域公用品牌看作一个集体，具有集体声誉。农产品市场上的信息不对

称会造成两种后果：一种是事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Akerlof，1970），指的是消费者因无法

识别产品质量的优劣而只愿意根据产品的平均质量付价，使优质品的价格被低估，未获区域公用品牌

授权的企业
①
冒用品牌以低价吸引消费者，最终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另一种是事

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指的是获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的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以次充好行为

（Kawai andWignaraja，2009）。

①
后文中笔者将“未获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的企业”简化表述为“未授权企业”，将“获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的企业”简化表

述为“品牌授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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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市场中有 3类企业，即诚实型企业、欺诈型企业和机会型企业，它们在市场中出现的概率分

别为 、 和，且 + + =1   。诚实型企业是指始终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欺诈型企业是指经

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但始终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机会型企业包含两种：一种是经区域公用品牌授权

且可以及时调整自己的生产决策，既可能生产高质量产品也可能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另一种是未

经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但可能会冒用区域公用品牌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

假设企业至少生存一期的概率为 (0,1)  ，同时引入相关贴现因子 ，表示企业在之后N 期的

交易收益换算到当期收益的系数， 1r   （其中， 0 表示贴现率）。假设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均

为 1单位产品且无弹性。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前不知道单个企业的类型和产品的真实质量，只知道企业

类型的概率，只能通过观察区域公用品牌下企业在过去时期生产的产品质量来决定是否购买。假设区

域公用品牌下企业生产两种产品，产品 1比产品 2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更大，消费者愿意为产品 1和

产品 2支付的价格分别为 1P 和 2P （ 1 2P P ），那么，企业生产产品 1比生产产品 2更容易产生“搭

便车”行为，消费者购买产品 1比购买产品 2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对于消费者而言：当购买产品 1时，

若产品的真实质量分别为高质量和低质量，他们相应获得的收益分别为H 和D；当购买产品 2时，

若产品的真实质量分别为高质量和低质量，他们相应获得的收益分别为h和d（H h d D   ）
①
。

对于企业而言：如果机会型企业选择生产高质量产品，当消费者选择购买产品 1时，企业获得的收益

为B；当消费者选择购买产品 2时，企业获得的收益为b（ 0B b  ）。如果机会型企业选择生产

低质量产品，为了简化模型，假设无论消费者购买产品 1还是产品 2，企业都能通过“搭便车”获得

额外收入G（ 0G  ）
②
。

（二）静态下的“搭便车”与区域公用品牌声誉

1.“搭便车”与低质量声誉稳态。在低质量声誉稳态下，假设所有的机会型企业都选择生产低质

量产品，即授权企业以次充好、未授权企业冒用品牌生产低质量产品。根据模型的基本假定，消费者

只知道区域公用品牌下企业类型的概率和企业在之前几期的质量表现。假设只要企业在过去生产过一

次低质量产品，消费者就会认为其生产的产品均为低质量产品。因此，欺诈型企业和机会型企业可能

会通过不正当手段来掩饰或洗白自己过去生产低质量产品的记录，从而牟取高收益。由于信息不对称，

消费者发现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的次数可能远低于企业实际生产低质量产品的次数。笔者引入 kx 表示

企业生产k次低质量产品至少被发现1次的概率，同时假设“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的次数越多，被消费

①
由于消费者愿意为产品 1支付的价格大于愿意为产品 2支付的价格，所以消费者购买产品 1是高质量产品获得的收益

要大于购买产品2是高质量产品获得的收益，即H h 。与此同时，由于企业生产产品1比生产产品 2更容易产生“搭

便车”行为，消费者购买产品1要承担更高的风险，所以消费者购买产品 1是低质量产品要比购买产品2是低质量产品

承担的损失更大，即d D 。此外，消费者购买产品 2是高质量产品获得的收益h大于购买产品 2是低质量产品获得

的收益d 。由此，可以得出H h d D   。

②
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的成本低于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成本。部分企业投入较低的生产成本却通过“搭便车”以次充好，

获得与高质量产品一致的售价，那部分没有投入的生产成本就构成了企业通过“搭便车”获得的额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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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发现的概率越大”，由此提出假设： 0 1 2 3 1x x x x    … （ 0 0x  ）， 1 1k k k kx x x x    。假

设Y表示企业过去生产过低质量产品但未被发现的平均概率，那么：
2

1 2(1 )[1 (1 ) (1 ) (1 ) ]k
kY x x x            … … （1）

在消费者观察到区域公用品牌下的企业没有生产过低质量产品的情景下，区域公用品牌下的企业

实际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概率为 ( )Y


    ，生产低质量产品的概率为
( )
( )

Y
Y

 
  


  。因此，当下

面（2）式成立时，消费者会选择购买产品 2：

( )( ) ( ) 0( ) ( )
YH h D dY Y

 
     

       （2）

也就是说，当消费者购买产品 1获得的收益小于购买产品 2获得的收益时，消费者只愿意购买产

品 2，支付低价格 2P ，这是低质量声誉稳态成立的充分条件。

进一步来观察机会型企业的质量决策。对于机会型企业，如果它始终选择生产高质量产品，完美

的记录会使消费者认为其生产的产品是高质量的，那么机会型企业的收益R为：

2

1
BR B B B       … （3）

反之，如果机会型企业在当期和之后每一期都选择生产低质量产品，那么它的收益
'R 为：

' 1( ) ( )[ ] ( )1R B G B G Z b G Z        （4）

（4）式中，Z 表示未来被消费者发现是低质量产品的折现概率（
2

1 2 3Z x x x    … ）。因

此，机会型企业选择生产低质量产品的条件是：

( )1
G B b Z   （5）

当（2）式和（5）式成立时，区域公用品牌存在低质量声誉稳态。其中，（5）式成立是低质量声

誉稳态存在的必要条件。在低质量声誉稳态下，市场中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大

量的机会型企业和欺诈型企业选择“搭便车”，劣质产品充斥市场，区域公用品牌声誉被破坏。可见，

信息不对称造成消费者不相信企业生产的产品是高质量产品，消费者不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不愿意

支付价格 1P购买产品 1。同时，信息不对称使机会型企业“搭便车”有利可图，且不能在短时间内被

发现。当机会型企业通过“搭便车”获得的额外收益大于生产高质量产品获得的收益时，企业会选择

生产低质量产品以次充好，且一旦在过去生产过低质量产品，将来就很有可能生产低质量产品，进而

使区域公用品牌陷入低质量声誉困境。

2.无“搭便车”与高质量声誉稳态。在高质量声誉稳态下，假设所有的机会型企业均会生产高质

量产品，即授权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且不存在未授权企业冒用品牌的现象。此时，区域公用品牌下企

业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概率为  。当消费者观察到区域公用品牌下的企业没有生产过低质量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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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时，区域公用品牌下的企业实际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概率为 Y
 

  


  。由此得出，当且仅当下

面（6）式成立时，消费者会选择购买产品1：

( ) 0YH h D dY Y
  

     
       ( ) （6）

也就是说，当消费者购买产品 1获得的收益大于购买产品 2获得的收益时，消费者愿意购买产品

1，支付高价格 1P，这也是高质量声誉稳态成立的充分条件。此时，机会型企业选择生产高质量产品

的条件是：

( )1
G B b Z   （7）

当（6）式和（7）式成立时，区域公用品牌存在高质量声誉稳态。其中，（7）式成立是高质量声

誉稳态存在的必要条件。此时，所有的机会型企业均选择生产高质量产品，仅有小部分欺诈型企业生

产低质量产品。高质量稳态成立的前提是消费者对市场中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并非完全不知情，企业

有足够的动力维持区域公用品牌的质量声誉。同时，良好的品牌声誉也会增加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使

机会型企业“搭便车”获得的收益低于生产高质量产品获得的收益。

（三）动态下的“搭便车”与区域公用品牌声誉

假设在时期 0有一个冲击，使企业“搭便车”获得的收益非常大，所有的机会型企业会在该时期

选择“搭便车”，但在时期t及之后加入区域公用品牌的机会型企业均生产高质量产品；假设企业生产

低质量产品被发现的概率不随过去生产低质量产品的次数变化，即 1 2x x x  … ， (0,1)x
，

1Y x  ， 1
xZ   ；假设企业在每一期通过“搭便车”获得的收益保持不变，均为G；其余

假设与静态情形下一致。

此时，当消费者观察到区域公用品牌下的企业没有生产过低质量产品的记录时，区域公用品牌下

的企业实际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概率为：

1

1 1
(1 )(1 ... )( ) [ (1 )(1 ... )] [ (1 )(1 )( ...)]

(1 )
[ (1 )] [ (1 ) ]
1

1

t

t t t

t

t t

t

t

p t Y x

Y x

x x

    
         

  
     

 
  



 
    

          
 

    
 

 

（8）

当t =1时，由（8）式可得： (1) ( )p Y


     ，
( )1 (1) ( )

Yp Y
 

  
    。将 (1)p 和1 (1)p

代入（2）式可得： (1)( ) (1 (1))( ) 0p H h p D d     。当 t 时，由（8）式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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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Y
 

  
    ， 1 ( ) Yp Y


       。将 ( )p  和 1 ( )p  代入（6）式可得：

( )( ) (1 ( ))( ) 0p H h p D d       。因此， ( )p t 是一个增函数。设定时期为T ，那么，可得

( )( ) (1 ( ))( ) 0p T H h p T D d     ，即消费者仍然不相信在时期T有完美记录的企业所生产的产

品都是高质量的，因此不愿意在时期T支付价格 1P来购买产品 1。那么， 1T  时期是消费者逐步消

除对企业生产低质量产品怀疑的最小时间长度。此时，时期 1加入区域公用品牌的机会型企业选择生

产低质量产品的条件是：

1 ( )(1 ... ) 1
T

T x B bG   
      （9）

（9）式中：左边表示企业从时期 1到时期T通过“搭便车”获得的收益，右边表示在时期 1T 
后消费者没有购买产品 1、企业没有被支付价格 1P带来的损失。当（9）式成立时，即当企业“搭便

车”获得的收益大于企业没有被支付价格 1P带来的损失时，在时期 1加入区域公用品牌的机会型企业

会在时期 1及以后持续选择“搭便车”。进一步递推，将（9）式扩展到分析在时期 2加入区域公用品

牌的企业后发现，这类企业在时期 2也会选择“搭便车”。以此类推，后面几期加入区域公用品牌的

企业也会如此，这也验证了Houser andKurzban（2002）提出的重复机制下“学习过程”会导致“搭便

车”行为的加剧。也就是说，在长期的相互学习、模仿过程中，由于“搭便车”能带来更多的收益，

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选择投机行为，最终导致区域公用品牌声誉受损、农产品质量低下和投机盛行等问

题。反之，如果（9）式不成立，区域公用品牌将最终回到高质量声誉稳态。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在时

期 0以后加入区域公用品牌的机会型企业均会生产高质量产品，消费者会在时期 1到时期T支付价格

2P 购买产品 2，从 1T  期后支付价格 1P购买产品 1，当t时，区域公用品牌声誉将收敛到高质

量声誉稳态。

三、信息不对称与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现象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在没有有效信息供给的情况下，低质量产品生产者可能冒充高质量产品生产

者，产生以次充好的“败德行为”，使整个区域公用品牌声誉严重受损。那么，在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中存在哪些信息不对称？又有哪些“搭便车”现象？

（一）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的信息不对称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存在三种信息不对称，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品牌管理者与品牌成员之间、

市场监管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1.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农产品的经验品和信任品的特性造成了生产者与

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在购买农产品时就可以获得其形状、大小等外在信息，但在消费以

后方可获得其味道、新鲜度等信息，还有一些农产品信息，例如农药残留量、营养成分含量等，即使

在消费之后也不能完全获得。因此，在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时，农产品的生产者成为占有较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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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优势方，而农产品的消费者成为占有较少信息的劣势方，导致双方出现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

农产品供应链上各主体之间信息沟通不畅也造成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农产品供应链

条长、流通环节多，极易出现供应链上下游主体之间信息沟通不畅。而供应链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质

量安全问题，都可能造成最终农产品的质量不合格（王秀清和孙云峰，2002）。

2.品牌管理者与品牌成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

种是以产品为载体的区域公用品牌，例如洛川苹果、西湖龙井等这样的单品类区域公用品牌，一般由

龙头企业或合作社牵头申报和管理使用；另一种是以地区为载体的区域公用品牌，例如丽水山耕、寒

地黑土等这样的多品类区域公用品牌，一般由国有企业主导建设。无论是哪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农产品的直接生产者都是农户，而中国农户规模普遍较小、数量众多且经营分散，加之农业生产组织

化程度较低，使品牌管理者监管上游众多农户的难度极大。另外，除了农户，区域公用品牌的成员还

包括企业、农产品基地、家庭农场等，品牌成员的多样化和差异性以及成员权利义务的不对称也决定

了品牌管理者监管品牌成员的难度较大。品牌管理者只通过非现场监管或不定期的现场监管，不可能

全面掌握企业（农户）生产的安全性、合规性等各项信息，甚至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部分企业（农户）

过度使用农药、违法使用生物激素等败德行为。

3.市场监管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农产品品种多、生产分散、标识缺乏以及小规模

生产占主导的特性，监管机构并不能完全掌握市场上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信息。同时，约束力不足的质

量监管机制、不畅通的信息传递机制和不完善的检验检疫机制，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对称（黄亚南和

李旭，2019）。尽管 201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始统一负责地理标志的申请受理并发布地理标志核准企

业名单，但是，曾经“三驾马车”
①
管理模式遗留的问题仍未完全得到解决，仍存在多头管理引起的

管理混乱问题，使冒用品牌的企业不能被及时识别。另外，在农产品的质量监管方面，国务院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监督管理，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承担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工作。各外部监管部门职能交叉、信息沟通不畅和信息不对称也可能导致部分

低于质量标准的农产品流入市场。

（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组织内部“搭便车”现象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组织内部“搭便车”现象，在本文中是指使用区域公用品牌的个别企业（农户）

不付出成本而获得同等报酬的投机行为。一方面，区域公用品牌内部的部分授权企业考虑到自身成本

因素不改革、不创新，对部分企业的“搭便车”行为也置之不顾，对区域公用品牌索取多、贡献少，

最终导致只有政府在维护和管理品牌。甘肃省永登县地理标志产品“苦水玫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玫瑰加工对技术和设备的要求高、投资大，品牌授权企业不愿意承担风险，导致加工技术落后，产品

①2018年之前，中国存在三类地理标志产品登记、注册和保护管理体系：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和管理保护的中

国地理标志（GI）、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登记和管理保护的中国地理标志（PGI）、原农业部登记和管理保护的

农产品地理标志（AGI）。2018年之后，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负责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的受理、批准与专用标志的核

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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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核心竞争力，缺乏精深加工的高附加值产品，因此，区位优势和品牌优势仅停留于名声，没有得

到消费者的认可。

除了不作为的企业外，还有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企业。部分品牌授权企业不执行区域公用品牌

的使用技术规范，降低产品质量，滥用区域公用品牌的良好声誉。例如：西湖龙井部分授权企业故意

弄乱产品等次，将低等次茶叶加上高等级包装再高价销售，或是用陈茶代替新茶进行销售，严重破坏

了西湖龙井的质量声誉；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的部分企业用香精和色素调配葡萄酒制假售假，使本

来具有“东方波尔多”美誉的昌黎葡萄酒声名狼藉，整个昌黎葡萄酒行业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辽宁

省区域公用品牌东港草莓的部分种植户为追求产量而忽视质量，导致草莓品质不断下降，进入了低品

质与低价格的恶性循环。

可见，“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使区域公用品牌的培育和维护陷入“囚徒困境”，部分企业对区域公

用品牌的滥用破坏了区域公用品牌的外在形象和声誉，导致区域公用品牌演变成“公地悲剧”。

（三）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组织外部“搭便车”现象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组织外部“搭便车”现象，在本文中是指未被授权使用区域公用品牌的企业擅

自在产品和包装上使用区域公共品牌专用标志，以劣质、低价的农产品驱逐优质、高价的农产品，形

成无效率的“柠檬市场”。例如：五常大米好吃的代价是比普通水稻品种更高的种植成本和更低的出米

率。五常大米在产量上并不具优势，还不能使用能增产的化肥，因此在与外地水稻的价格战中处于劣

势。一些造假者虽然不使用“五常稻花香”“五常大米”等专用字样，却使用“珍品米”“东北大米”

等字样并明显标明产地是五常，以此获得暴利，使五常市粮农的积极性受到打击、消费者受到欺骗，

最终导致五常大米的品牌声誉严重受损。又如：桥头地瓜是海南省知名农产品、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但由于地瓜收购价格较低且肉眼难辨真假，部分商家以假乱真，用外地地瓜冒充桥头地瓜牟利，使桥

头地瓜收购价被压低，亩产值几乎缩水一半。再如：赣南当地脐橙种植农户多以规模小、分布散、实

力弱为主，不仅规模化、品牌化程度较低，而且由于缺乏监管，脐橙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农户、经销

商低价倾销，用外来橙充当赣南当地脐橙，导致赣南脐橙这一区域公用品牌市场价值严重受损。当地

品质好的赣南脐橙另辟品牌主打“17.5°橙”，一品多牌现象严重，区域品牌竞争力直线下降。

除了实体渠道的售假，在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大量的区域公用品牌冒牌现象。电商平台给企业带来

低成本优势的同时，也给传播虚假产品质量信息提供了方便。例如：阳澄湖大闸蟹的外观和口感与产

自其他地方的中华绒毛蟹几乎没有区别，蟹扣就成了阳澄湖大闸蟹的主要身份证明。但是，由于市场

监管力度不足，只要加钱（每个蟹扣不到 1元）就可以给螃蟹戴上蟹扣，让普通蟹变成阳澄湖大闸蟹。

一方面，消费者无法根据商家的描述判断产品价值是否与产品价格相符；另一方面，阳澄湖大闸蟹绝

大部分通过电商销往全国各地，经过包装后更是真假难辨，市场上很难见到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信息不对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区域公用品牌的信心以及区域公用品牌形

象和声誉，扰乱了市场秩序，制约了区域公用品牌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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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TTA体系的“搭便车”行为治理机制

信息不对称是“搭便车”行为产生的根源，因而，要治理“搭便车”行为，必须从问题的源头出

发，通过信息供给解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品牌管理者与品牌成员之间、市场监管者与生产者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TTA体系正是基于供应链信息供给的视角来抑制“搭便车”行为，以维护和提升

区域公用品牌声誉。

（一）TTA体系的内涵和内在关系

TTA体系反映了一国为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在产品供应链上进行的制度建设，以适应消费者

对食品质量安全不断增长的需求，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Liddell and Bailey，2001）。TTA

体系由追溯体系、透明体系和保证体系组成（见图 1）。其中：追溯体系用来保证企业生产的产品可以

在市场链的不同层次被追溯至源头，主要通过正确识别、如实记录与有效传递产品信息来实现产品的

可追溯性；透明体系用来保证公众在市场链的不同层次可以获得食品生产过程的规则、程序和相关实

践信息，包括信息共享平台、信息披露监督、信息公开渠道等，旨在让公众以较低的成本有效获取产

品生产的相关信息和质量安全标准，消除生产过程中的“黑匣子”（董银果和邱荷叶，2014）；保证体

系是指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由权威机构或独立的第三方对产品的内在品质和外在品质进行认

证和保证，包括安全保证体系、质量认证体系、“三品一标”认证、产品召回体系等。

TTA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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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TTA体系的组成

（二）基于TTA体系的“搭便车”行为治理机制

基于 TTA体系的内涵，本文认为，TTA体系的“搭便车”行为治理机制包括产品追溯效应、品

牌分割效应、品质保证效应和信息传递效应（见图 2）。

TTA体系的产品追溯效应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品牌管理者通过追溯体系可以精准地追溯

到使用区域公用品牌的每一个生产者，能很快识别“机会主义”成员并将其排除在区域公用品牌之外，

这样就解决了品牌管理者与品牌成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减少区域公用品牌内部的“搭便车”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问题

- 152 -

行为；第二，追溯体系为消费者提供了市场交易的“脚印跟踪”，使消费者能够了解产品生产过程的详

细信息和供应链信息，从而增加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认同感，解决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第三，供应链上详细的信息记录能精确、细致地确定各个生产主体所承担责任的范围，在发

生质量安全问题时，市场监管者能够利用这些信息迅速地找到问题源头，以避免损失的扩大

（Matopoulos et al.，2007），这也解决了市场监管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TTA体系的品牌分割效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农产品生产过程和供应链上充足的信息使

消费者突破了只能通过外包装标签信息、产品广告、质量认证级别来了解农产品质量的局限，缓解了

消费者的信息收集不完全和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失真的困扰，有助于消费者有效识别生产者在利润驱

使下的隐瞒和欺骗行为，迅速甄别真正的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和各种冒牌产品，从而解决生产者与消费

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二，高透明度的可追溯供应链整合了企业产品质量的个体信息和区域公

用品牌原产地的集体信息，使市场监管者能够掌握供应链上产品的产地信息、农药含量、质量信息等

（杨璐璐，2019），从而迅速、准确地甄别区域公用品牌使用者的资格。当未授权企业发生了冒牌使用

情况时，市场监管者能够有效地将冒牌产品从市场中驱逐出去，从而解决市场监管者与生产者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防范外部“搭便车”行为。

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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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声誉

图 2 基于TTA体系的“搭便车”行为治理机制

TTA体系的品质保证效应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质量信号显示和质量信息甄别使消费者能

够客观地评价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使市场监管者也能够准确地了解各个环节产品的质量，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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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规的企业行为，从而缓解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市场监管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董

银果和邱荷叶，2014）；第二，产品品质认证使优质农产品享受高价格，增加了农业劳动力的收益，引

导农业产业链深耕细作，扩大了优质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第三，更加透明的农产品供应链、严格的质

量认证标准和生产规程将产品的质量安全信息以证书和认证标志等形式直观地反映出来，使产品内在

的品质信息外部化（王小楠等，2019），为优质企业筑起一道“防火墙”，从而帮助品牌管理者和市场

监管者迅速甄别出不合格、不达标的品牌成员和冒牌生产企业，提高了区域公用品牌的治理效率。

TTA体系的信息传递效应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质量信息传递形成了对农产品生产者的引

导和约束，通过向公众公开产品历史信息记录，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信息（外包装标签、生产卫生许可

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质量检验合格报告等）被如实地传递给买家，使消费者能够接收到足够的信

息来判断区域公用品牌内不同企业产品之间的差异，有效地缓解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第二，信息链条贯穿整个农产品追溯体系，连接供应链上各参与主体，将各参与主体的权利、

义务和责任与农产品的安全、品质紧紧捆绑，打破了品牌管理者与品牌成员之间信息壁垒和沟通障碍

所导致的监管不到位问题，形成品牌成员间相互制约的机制，有利于促进品牌成员间的相互协作，抑

制企业间互相“搭便车”的行为，从而避免区域公用品牌陷入整体低质量的“囚徒困境”，缓解品牌管

理者与品牌成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农产品质量信号的及时、准确传递可解决碎片化、分

段化治理所导致的信息割裂、信息不畅和监管不足等问题，从而缓解市场监管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

五、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数字化TTA体系的构建和实践探索

基于上文的分析，本文设计了一套可操作的双圈（数字技术支撑圈和TTA体系治理圈）、双层（内

部自治层和外部监管层）、全过程（事前事中事后）的数字化TTA体系来防范企业的“搭便车”行为，

以维护和提升区域公用品牌声誉（见图 3）。数字化TTA体系依托外圈数字技术支撑和内圈TTA治理

体系，通过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管理，实现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的新“三品

一标”，最终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声誉。

（一）数字化TTA体系的构建

1.外圈——数字技术支撑圈。TTA体系的实施离不开外部数字技术的支撑。首先，TTA体系对产

品监管的广度、深度和精准度都需要数字技术的支持。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成熟解决了传统追溯体系中

数据不全、数据链断裂产生的信息孤岛和数据垃圾问题（阮俊虎等，2020），使TTA体系的功能更加

完备，信息安全性和真实性得到保障；其次，数字技术使农产品信息的呈现形式更加丰富，信息供给

更加多元。在数字技术下，生产者提供给消费者的信息不是寥寥几个文字，而是包含图片、动漫、视

频等多种形式，信息传输方式和呈现形式的扩展使消费者犹如亲临农产品生产、加工、检验、仓储、

销售等过程；最后，基于数字技术的大数据管理平台能为风险预警、问题农产品召回、问责启动提供

支持，从而实现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标识申领、信息监测、风险预警、追踪溯源等一站式管理。

外圈的数字技术支撑圈利用产品质量数据支持、依托大数据智能化管理平台、凭借数字可视化功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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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提高信息交流与知识共享的效率和程度，使数字化渗透全供应链，实现数字化与品牌化交互提升

农产品溢价。

图3 数字化TTA体系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声誉的机制

2.内圈——TTA体系治理圈。只有先解决农业组织化程度低和供应链长带来的溯源困难（陈瑞义

等，2013），才能使TTA体系更好地作用于治理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因此，横向

规模化和纵向一体化是实现TTA体系的内在条件。一方面，横向一体化减少了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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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优化了农产品供应链结构，解决了TTA体系溯源的困难；另一方面，纵向一体化缩短了农产品供

应链的长度，提高了产业链集中度，减少了企业执行TTA体系的交易成本。

（1）事前：品牌内部自治和政府外部支持。在品牌内部自治方面：第一，开展数字化TTA体系培

训。品牌管理者应鼓励生产“三品一标”产品的企业、农业龙头企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培养企业（农

户）树立“TTA体系就是竞争力”的理念。第二，建立品牌最低质量标准。除了执行国家、地方标准

外，行业协会或品牌下的企业还可以设立高于国家或地方标准的行业、集体（私人）质量标准，例如

中国乳业协会制订的《中国奶业D20标准 生牛乳》、丽水市生态农业协会制订的《丽水山耕：食用种

植产品》等4项团体标准、农夫山泉为“17.5°橙”等鲜果制订的四大标准体系等。第三，构建区域公

用品牌成员利益共享机制。品牌管理者可基于农产品质量的收益共享契约关系来构建合理的利润分配

模式，激励区域公用品牌下的企业共同提高农产品质量。同时，品牌管理者应构建严格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体系和责任回溯体系，确保消费者能够迅速识别品牌成员的质量改进行动并及时揭露集体协

作中“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

在政府外部支持方面：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数字化TTA体系的管理办法。当市场机制失灵

时，加强政府监管可有效限制农产品供应链上各环节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政府应尽快制定和

出台针对数字化TTA体系的管理办法和条例。第二，积极推进数字化TTA体系平台搭建，落实信息披

露。政府应搭建数字化TTA体系平台，加大投入建设各项配套设施，设立专门机构对农产品生产环节

的农药和化学品使用情况进行披露，在供应链各阶段建立信息传递系统，向消费者公开企业的生产信

息。第三，整合多部门监管，促进协同治理。要实现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政府必须整合多个

部门，告别分段管理，以增进监管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协作。

（2）事中：多元主体共治共享。在事中环节，数字化TTA体系构建应围绕政府、企业、农户、中

介组织等主体，形成多元参与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逐渐实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质

量监管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形成有效协同的数字化TTA体系治理新格局。

在政府方面：第一，加强各管理部门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政府部门应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建

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披露机制，实现在所有重要环节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采集和跟踪，确

保质量信息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以及质量安全事件责任人的可追溯性，确保数据在监管部门之间的流动

和共享。第二，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政府部门应遵循“预防为主、源头治理”的原则，依据企业的产

品类别、经营规模、农产品质量管理水平和监督管理记录情况，对农产品生产企业实施差别化监管，

对风险高、隐患大的企业实施强制性追溯目录管理和重点监管。

在企业方面：第一，完善质量内控。品牌授权企业应落实好全球良好农业规范（global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GLOBALG.A.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等质量保证体系认证，例如产前对农户和原料基地的质量控制、产中对生产加工环节的质量

控制、产后对仓储和流通环节的质量控制。第二，严格执行品牌标准。品牌授权企业应严格执行区域

公用品牌最低质量标准。除此，作为品牌管理者的龙头企业应动态控制品牌成员规模，一旦发现产品

质量不达标的企业，就应将其列入重点关注名单并实行重点监管，果断将产品质量不合格的企业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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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以减少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第三，加强数据共享。各品牌授权企业之间、品牌授权企业与合

作农户之间、品牌授权企业与供应链上游企业之间应加强合作，深化信息的交流，真正实现信息共享。

在公共政策方面：第一，支持新型销售渠道。地方政府可对社区支持农业、定点供给等农产品新

型销售渠道给予优惠政策，特别是支持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展线上销售渠道，增强高品质农产品的跨区

域影响力和品牌认可度，传递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的高质量信号。第二，建立政府背书模式。地方政

府可整合农业农村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旅游管理部门、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管委会、龙头企业等

各方资源，形成“地方政府+技术方+管理方+运营方+电商+当地企业”的管理模式，利用政府公信力、

政府信誉为产品质量担保背书，从而提升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信心。第三，搭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地方政府可通过搭建政府监管服务平台、安全优质农产品展示平台、生产消费技术指导平台和数据信

息交流交汇平台，有效实施智慧监管，客观回应社会关切，畅通投诉渠道，让公共平台成为执法监督、

生产指导和消费引导的有力抓手。

在中介组织方面：第一，中介组织可通过收集、加工和传输信息，监督和记录市场中的交易行为，

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为识别“搭便车”行为和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信息基础；

第二，中介组织可鼓励和引导品牌授权企业加入国际标准化组织的 ISO9000质量系列和 ISO14000环

境系列认证，积极推动中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与国际接轨，同时为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提供管理

咨询、技术服务、产品检测和标准化指导等各类服务；第三，行业协会应积极参与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引导激励并监督管理企业的生产行为，授权区域内符合相关标准的生产经营者共同使用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共担责任、共享品牌利益。

（3）事后：基于声誉与利益的质量回溯召回机制。在事后环节，数字化TTA体系构建应基于追

溯数字化、奖惩透明化、质量可视化和召回有效化的原则，建立事后回溯体系。第一，建立一体化的

扣分出局惩罚机制。品牌管理者应以长期的质量检测数据为基础，对生产企业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

打分和年检，不同分数触发不同级别的惩罚。分数一旦下降到安全底线，就将触发一票否决的惩罚机

制，企业会被勒令退出区域公用品牌。第二，制定各种奖惩政策。品牌管理者可根据基于产品质量抽

查数据、消费者投诉数据和企业质量安全事件数据等声誉记录，推行农产品质量声誉红黑榜，进而约

束和规范企业的生产行为。品牌管理者可将实行标准落实、溯源建设、诚信管理的企业列入品牌使用

红名单，将在品牌使用申请过程中提交虚假材料、隐瞒事实，在品牌使用过程中未切实落实标准、未

持续开展质量溯源建设和有其他违规和失信行为的企业列入品牌使用黑名单。对于红名单企业，品牌

管理者可在资金、销售渠道、宣传推广等方面给予扶持；对于黑名单企业，多部门可以联合惩戒，根

据事态严重程度予以警告、责令整改甚至剥夺授权等处置。第三，建设和完善问题产品召回赔付机制。

政府应严格执行质量标准体系，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三方合作模式，以保障农产品召

回的有效性和流程顺畅，确保一旦出现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地采取应急措施，将危害程度降低到最低。

（二）数字化TTA体系的实践基础

构建数字化TTA体系并非理论空想，中国在制度制定、标准构建和平台搭建实践方面已有一定的

尝试和探索，为开展理论研究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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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化TTA体系管理制度的探索。2014年，原农业部印发《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

的意见》，提出加强产地安全管理和农业投入品监管，推行产地准出和追溯管理，加快建立农产品质量

与食品安全监管有机衔接、覆盖全程的监管制度，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整体水平，从源头确保农

产品生产规范和产品安全优质
①
。2018年 1月，原农业部印发《关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

农业转型升级的意见》，要求全面实施农药生产二维码追溯制度，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档案和“黑

名单”制度
②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

产提升行动，推进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完善全产业链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③
。

各地区也在积极制定农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制度。例如：2017年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了《漳州市创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实施意见的通知》，提出充分利用“大数据”“物

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数据驱动、多方协同的食品安全“一品一码”全过程追溯体系，实现对

食品农产品生产、流通全过程的信息管理
④
；2021年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上海市食品安全

信息追溯管理品种目录》（2021年版），对韭菜、豆芽、灭菌乳（常温）、白酒等产品实施追溯目录制

度，对列入目录的农产品实施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
⑤
；2022年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发布了《关

于推进食用农产品“合格证+追溯”制度并行工作的通知》，提出全面推进“合格证+追溯”制度并行，

进一步落实生产经营主体责任，提升监管能力水平，增强食用农产品消费信心
⑥
。以上各地的做法为

制定数字化TTA体系管理制度奠定了实践基础。

2.数字化TTA体系品牌标准的尝试。2022年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首个农业品牌行业标准《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指南》，这一指南对带动引领区域公用品牌健康有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地区也

在不断明确政府、行业协会、生产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机构的职责定位，逐步形成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地方标准管理办法为依据、以行业技术标准为指引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质量标

准体系，为数字化TTA体系品牌标准构建提供了实践基础。例如：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创建国家级出

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构架起了涵盖食品农产品生产、加工、包装、储存、运输、消费各阶

段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浙江省桐乡市数字贸易服务中心在桐乡市商务局的指导下，联合桐乡市杭白

①
《农业部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的意见》，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684523.htm。

②
《农业部关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意见》，http://www.moa.gov.cn/xw/zwdt/201802/t20180213_

6137182.htm。
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http://www.gov.cn/xinwen/2022-02/22/content_

5675035.htm。
④
《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漳州市创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实施意见的通知》，http://www.

zhangzhou.gov.cn/cms/siteresource/article.shtml?id=60422259019280003&siteId=620416811908440000。
⑤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有关公告》，http://scjgj.sh.gov.cn/056/20211124/2c9bf2f67d4c9856017d5026011e1840.html。

⑥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推进食用农产品“合格证+追溯”制度并行工作的通知》，http://nynct.shanxi.gov.cn/sxny

tzwgk/sxsnynctxxgk/nynct/gknr/auto1235/auto1251/202207/t20220729_68229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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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基地、企业和合作社共同制订了《桐乡市区域公用品牌杭白菊标准》和《桐乡市区域公用品牌胎菊

标准》等；青海省西宁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河湟田源”联合行业龙头企业、科研单位、行业协会

等力量，共同构建覆盖“河湟田源”全产业类别、全产业链的产品标准体系，形成了“河湟田源”系

列产品在生长、种养、生产加工、贮运包装等方面的统一规范。

3.数字化TTA体系信息平台的试点。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建立的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包括信息采集、信息查询、分析决策和数据共享四大业务体系，实现了农产品质量

安全源头可追、去向可查、过程可控、责任可究，对数字化TTA体系信息平台搭建具有重要意义。在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各地区也在探索特色农产品数字化管理平台。湖南

省株洲市渌口区以“两品一标”、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地方特色农产品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重点，

推广国家农产品追溯和省级农产品“身份证”管理平台的应用，大力推行农产品“身份证”追溯管理

制度
①
。“西湖龙井”一级产区的 10亩天竺茶园 2019年成为全球首个“物联网+区块链茶叶溯源平台”

示范基地
②
，一方面运用移动物联网、5G摄像系统实时上传茶叶采摘、炒制、加工等图文和视频信息，

实现了溯源和防伪的效果；另一方面利用区块链账本将农产品数据分布式保存至多个服务器，对接地

方法院的互联网司法区块链平台。只要企业和消费者出现需要维权的情况，西湖龙井溯源平台的信息

就可作为司法证据，用以保障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

（三）数字化TTA体系“三步走”实施策略

实施数字化TTA体系，是强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监督管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抓手，

也是落实企业全过程质量主体责任、防范和治理“搭便车”行为的重要手段。不过，实施数字化TTA

体系是一项长期工程、系统工程，笔者认为数字化TTA体系的实施可以规划为“三步走”策略。

第一步：试点先行，典型引路。按照“试点先行、逐步铺开、全面覆盖”的思路，政府部门应打

造数字化TTA体系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的示范标杆。政府可以优先选择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农

产品基地，例如全国重要的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出口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农产品标准

化生产基地，并以点带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TTA体系建设模式，为数字化TTA体系

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的推广和运用引路探路。

第二步：分类细化，精准优化。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相关管理部门应进一步探索数字化TTA

体系在不同品类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的差异性和特色性，做到量身定制、各有侧重。政府可以

选取果品、蔬菜、畜肉、茶叶、谷物等大类中的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进行试点，立足产品特色，

聚焦品牌特点，根据农产品品类特征灵活、精准地调整数字化TTA体系。

第三步：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在前两步的基础上，政府可以依据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品类、品

牌地理位置、品牌价值、品牌规模等，梯次推进数字化TTA体系的实施，不断扩大其应用范围，不断

①
《株洲市渌口区农业农村局关于食品安全“十二大攻坚行动”中期自评报告》，http://www.lukou.gov.cn/c18914/202209

26/i1934600.html。
②
《西湖龙井全面开采》，www.hangzhou.gov.cn/art/2019/4/2/art_812266_319332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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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其构建细节，不断提升其治理效果，最终实现数字化TTA体系在全品类、全产业链、全过程中的

推广应用。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截至 2021年底，中国省级农业农村部门重点培育区域公用品牌近 3000个①
，而声誉佳、影响大

的品牌却较少，“搭便车”问题已经成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主要障碍。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

了区域公用品牌声誉的形成以及“搭便车”对区域公用品牌声誉的影响，其次剖析了中国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源，最后提出了构建数字化TTA体系来治理“搭便车”

行为。

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TTA体系通过产品追溯、品牌分割、品质保障和信息传递，能够解决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品牌管理者与品牌成员之间、市场监管者与生产者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有效抑制“搭便车”行为。因此，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应以供应链信息

供给为突破口，以数字技术为依托，以新“三品一标”为导向，通过构建双圈（数字技术支撑圈和TTA

体系治理圈）、双层（内部自治层和外部监管层）、全过程（事前事中事后）的数字化TTA体系，来防

范“搭便车”行为。结合中国现阶段的现实条件，本文提出了数字化 TTA体系“三步走”实施策略，

以帮助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走出当前在内部自治和外部监管方面面临的现实困境。

（二）政策建议

依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的数字化TTA体系。数字化TTA体系在中

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农户、中介组织和消费者的参与程度不高，可持续的运作模式和治理保障

机制还没有形成。一方面，政府应强化对数字化TTA体系的顶层设计，积极推广数字化TTA体系在

区域公用品牌管理中的应用，加强对数字化TTA体系实施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各环节信息真实、可信。

同时，中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协调建立全国层面的数字农产品追溯体系，并由专门机构负责推

广和管理。此外，各级监管部门之间还应打破现有追溯平台之间的壁垒，保持信息流通渠道的畅通。

另一方面，政府应为市场、消费者和中介组织提供空间，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调动企业的自主性，

促进第三方非政府组织和中介组织参与协同管理，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化TTA体系。

第二，调整农产品产业链结构，实现横向规模化和纵向一体化发展。农产品供应链的横向规模化

和纵向一体化是数字化TTA体系能作用于治理“搭便车”行为的内在保障。一是地方政府积极扶持种

植大户和土地经营面积 500亩以上的大型农场，鼓励它们走规模化、机械化和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道路，

从而促进农产品生产经营规模化，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减少“搭便车”现象。二是重点扶

①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 8638号建议的答复摘要》，http://www.moa.gov.cn/govpublic/ntjsgls/202208/t20220825_64

07829.htm。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问题

- 160 -

持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发展，依托它们实现对农户投机行为的约束和监管，进而推进农产品供应链纵向

一体化协作。一方面，龙头企业与合作社都具有较为丰富的生产资源和技术禀赋，能够辐射和带动较

大范围内的农产品生产企业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另一方面，农户参与合作社经营更有可能获得资

源和先进技术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从而减少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的发生概率。

第三，加大数字技术投入，强化数字赋能农产品监管。《2020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

价报告》显示：2019年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财政投入仅占全国农林水财政支出的 0.8%，财政投

入力度明显不足
①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中，二维码、射频识别、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

用也明显不足，追溯信息化水平与生产信息化水平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一是要加快完善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既包括基站、光纤网络、物流运输点等硬件设施，也包括数字农业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数字网络服务、数字供应链服务机制等服务平台。二是要推进数字农业技术研发和应用，提高农业科

技财政供给力度，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加大对农业基础性科研经费的投入。地方政府应对关键核心领

域的数字平台建设给予资金、人才、设备等方面的扶持，鼓励企业和合作社借助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

术，发挥数字平台优势，提高农产品质量检测效率，实现特色农产品优质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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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ee-rider Proble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 Public Bra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AnAnalysis Based onGovernance Study of Digital

Traceability, Transparency andAssurances Systems

DONGYinguo QIANWeiwen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event free-riding behavi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enhance the brand reputation and realize the high quality and competitive pri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free-riding behavior in collective ac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the phenomenon of free-rid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describes the digital

trace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assurances systems to prevent free-riding behavior,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digital trace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assurances syst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s. The study finds that digital

trace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assurances systems have solved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brand managers and brand members, market supervisors and producers through product traceability, brand

segment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so as to guard against free-riding behavior and realize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regional public brands reputation. Therefore, to prevent free-riding behavi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provision of supply chain information as a breakthrough, rely on digital

technology, take the new “three products and one standard” as a guide, adopt the “three-step” strategy, implement the digital

trace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assurances systems of double circles and double layers step by step and get out of the current dilemma

in the process ofmaintaining regional public brands reput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KeyWords:Regional PublicBrand; Free-rider; InformationAsymmetry;Dig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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